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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卻以新加坡公司的名義在台成立分公司。 

二、據悉，經濟部去（2014）年起就已經盯上阿里巴巴公司，經過調查該公司 2014 年之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開募股）資料確認，阿里巴巴台灣分公司與中國的阿里巴巴集

團屬同一公司實體，在註冊時涉嫌「偽裝身分」，顯然該公司是中資事實已相當明確。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賴委員振昌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振昌：（14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振昌、周倪安等 12 人，為台灣是人權國

家，凡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皆有照護其基本生存需求之必要，然而政府始終處於消極態度，現有

公設遊民收容所僅 10 處，便可看出政府在對待街友議題上消極之態度，故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

關部會積極研究國外遊民中心的經營方式，並研擬相關辦法。而當務之急，又面臨寒冬之際，本

席要求社會司及警政署研擬對策，開放地方派出所及警察局提供熱水給遊民盥洗，並在未來供與

街友盥洗機制健全前，全年度提供這樣的服務給街友方便。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賴振昌、周倪安等 12 人，為台灣是人權國家，凡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皆有照護其基本生

存需求之必要，然而政府始終處於消極態度，現有公設遊民收容所僅 10 處，便可看出政府在對

待街友議題上消極之態度，故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部會積極研究國外遊民中心的經營方式，並

研擬相關辦法。而當務之急，又面臨入冬之際，本席要求社會司及警政署研擬對策，開放地方派

出所及警察局提供熱水給遊民盥洗，並在未來供與街友盥洗機制健全前，全年度的提供這樣的服

務給街友方便。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開放地方派出所給街友盥洗之可行性，請警政署研究、執行，隨寒流一波一波，本席要

求此案警政署務必在年底前給出回復，若窒礙難行，請告知難處所在。 

二、特別要求，街友盥洗不可做任何詢問或要求留下資料。 

三、本席認為社會司不能一味的花費納稅錢蓋收容所，畢竟街友背後可能存在很多故事，故

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收容所生活，在此應學習國外經驗，設置中心，提供盥洗、洗衣等設備給予

方便。 

四、請社會司勿以現有收容制度來搪塞此議題，現行收容所之設置及檢討也請同時提出。 

提案人：賴振昌  周倪安 

連署人：何欣純  田秋堇  管碧玲  邱議瑩  吳育仁  

羅淑蕾  吳育昇  尤美女  葉津鈴  李桐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進行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

詢。現在休息。 

休息（14 時 7 分） 


